
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分抵免申請表                全     頁 第    頁 

申請學年度：       學年度 第    學期（□暑修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      年     班  姓名                 學號              電話                

身分別：□日五專  □進修部     □本年度重考入學新生  □本年度轉學生  □本年度轉科生  □在校生 

※注意：學分抵免作業關係學生畢業資格之審查，請科主任審慎考量擬用以抵免科目之相關性，如非課程內容相同或相近者，不得隨意抵免。 

已修及格之科目 欲抵免科目 審查意見 複核結果 

     科目名稱 
必

修 

選

修 

學

分

數 

科目名稱 

（請依課程標準及通識教育中心 

所開列分類通識科目表填寫） 

必

修 

選

修 

學 

分

數 

1.共同必修科目（除英文、數學、物理、化學、生物、計

算機概論(資訊科技)外）或通識課程須先經通識教育中

心初核 

2.專業科目由各科初核 

3.務必請批註審查意見 

複核人簽章 

(註冊組組長) 

    
     年級 

□上  □下 
    

□同意抵免 

□不同意抵免 

□以少抵多，限僅差一學分，以少學分計， 

  所缺學分須以                 抵免。 

□以多抵少，以少學分計，多出學分失效。 

 

初核人簽章   

    
     年級 

□上  □下 
    

□同意抵免 

□不同意抵免 

□以少抵多，限僅差一學分，以少學分計， 

  所缺學分須以                 抵免。 

□以多抵少，以少學分計，多出學分失效。 

 

初核人簽章   

    
     年級 

□上  □下 
    

□同意抵免 

□不同意抵免 

□以少抵多，限僅差一學分，以少學分計， 

  所缺學分須以                 抵免。 

□以多抵少，以少學分計，多出學分失效。 

 

初核人簽章   

    
     年級 

□上  □下 
    

□同意抵免 

□不同意抵免 

□以少抵多，限僅差一學分，以少學分計， 

  所缺學分須以                 抵免。 

□以多抵少，以少學分計，多出學分失效。 

 

初核人簽章   

    
     年級 

□上  □下 
    

□同意抵免 

□不同意抵免 

□以少抵多，限僅差一學分，以少學分計， 

  所缺學分須以                 抵免。 

□以多抵少，以少學分計，多出學分失效。 

 

初核人簽章   

    
     年級 

□上  □下 
    

□同意抵免 

□不同意抵免 

□以少抵多，限僅差一學分，以少學分計， 

  所缺學分須以                 抵免。 

□以多抵少，以少學分計，多出學分失效。 

 

初核人簽章   

    
     年級 

□上  □下 
    

□同意抵免 

□不同意抵免 

□以少抵多，限僅差一學分，以少學分計， 

  所缺學分須以                 抵免。 

□以多抵少，以少學分計，多出學分失效。 

 

初核人簽章   

 

學生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呈科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謹呈教務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＊學生完成簽章後須將本抵免申請表正本交回註冊組存查。 

附註：一、本年度重考入學新生、轉學生、轉科生辦理入、轉學（科）前所修學分抵免，以入、轉學（科）當學年度辦理一次為原則。 

二、申請者請繳交歷年成績表（正本）或學分證明（正本）辦理。並先參閱有關科別課程標準及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。 

   ＊ 三、學生經抵免科目學分後，每學期所修學分數須符合學則第十二條各年級應修最低學分之規定。 

   ＊ 四、經抵免後之科目，仍須依其所開課之學期，按時辦理退選手續。 

   ＊ 五、降轉生之勤勞教育、體育、全民國防教育依規定須隨班重修，不得抵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.11.05製 


